附件1
青海民族大学

研究生招生考试诚信复试承诺书

本人为参加青海民族大学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了解并知晓青海民族大学研究生招生考试的相关规定，并郑重承诺如下。

一、保证本人提交的报考信息和报名材料真实、准确、有效。因错填、误填或弄虚作假导致不能考试、录取、注册学籍及因此而产生的法律责任，由考生本人承担。

二、保证本人提交的科研材料中不出现任何违反法律法规、违反科研伦理的内容及科研不端行为。

三、本人自觉遵守相关法律、考试纪律和考试规则，诚信考试，不违纪、不作弊。自觉服从青海民族大学及报考学院关于考试的统一安排，接受工作人员的管理、监督和检查。

四、本人保证在青海民族大学和报考学院复试工作结束前不以任何形式向外透露或传播复试试题内容。

五、本人保证本次考试全过程中不传谣、不造谣、不信谣。

若本人违背上述各项承诺，自愿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接受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数据库的处罚。

                       承 诺 人 签 名：

                       承诺人身份证号：

                       签  字  日  期：

附件2
青海民族大学拟录取硕士研究生

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鉴定表

	姓  名
	
	性  别
	
	照片

	身份证号
	
	考生编号
	
	

	现工作或

学习单位
	
	档案所在单位
	
	

	户籍所在地
	

	考生现实

表现情况
	（现实表现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道德品质、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方面情况。）

	考生所在

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

1. 应届毕业考生，此表由其就读学校的院（系）党组织填写并加盖公章。

2. 往届有工作单位的考生，此表由其单位党组织或人事部门填写并加盖公章。

3. 往届无工作单位的考生，此表由考生户口所在地乡镇、街道办事处或档案所在单位填写并加盖公章，同时须另附考生本人书面自我鉴定（自我鉴定要写清考生本人毕业后到入学前期间的学习或工作经历，并按本表中的要求对自己的现实表现进行自我鉴定）。
